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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期 会 计 差 错 更 正 专 项 说 明 的  

审 核 报 告  

 

大华核字[2020]004005 号 

 

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核了后附的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泰和科技”）编制的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。 

一. 管理层的责任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

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
编制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泰

和科技责任包括：（1）识别前期会计差错，对已识别的前期会计差错

进行适当的更正处理，确保更正后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

关规定，并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地列报和披露相关信息；（2）真实、准

确地编制并披露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。 

二.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泰和科技管理层编制

的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发表鉴证结论。我们按照中国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鉴证工作。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

我们遵守执业道德守则，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，以对《前期会计差错

更正专项说明》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鉴证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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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、检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

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

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三. 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泰和科技编制的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已按

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

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编制，如实反映

了泰和科技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。 

四. 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泰和科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与前期会

计差错更正事项相关的信息使用，未经本所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

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

务所无关。 

 

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张旭光 

中国·北京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徐利君 

 

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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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

 

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自查

发现以前年度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。本公司已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

了更正，并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。根据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

露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本公司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

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

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有银行承兑汇票余额

11,941,116.00 元，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主要以收取

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，属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，2019 年度

财务报表列示为应收票据。 

经本公司管理层讨论，2019 年度本公司收取银行承兑汇票主要

为回收货款，减少银行承兑汇票主要包括背书转让和到期承兑，本公

司不存在票据贴现的情况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规定，

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

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，应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

合收益的金融资产。 

本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处置方式为背书转让和到期承兑，具

有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的双重目标，应归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

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

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规定，本公司所持银行承兑汇票在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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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应列示为应收款项融资。 

二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，相应对

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，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

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： 

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

应收票据 11,941,116.00 -11,941,116.00  

应收款项融资  11,941,116.00 11,941,116.00 

 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利润表项目、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

无影响,对本公司每股收益、净资产收益率等关键业绩指标无影响。 

三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

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，相应对

2019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，追溯调整对母公司财务

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： 

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

应收票据 11,941,116.00 -11,941,116.00  

应收款项融资  11,941,116.00 11,941,116.00 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、现金流量表项目无

影响。 

 

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（盖章） 

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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